
115.2.24修訂 

藥商（局）營業之場所(倉庫)暨設備略圖 

 
 

藥 商（局）名稱 
 

 

 

 

□ 營 業 地 址 

□ 倉 庫 地 址 
 

 

 

臺南市    區    里    路街    段    巷    弄    號   樓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
※說明：營業場所位置圖，應畫出營業處所之街道巷弄、並註明名稱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營業種類 

 

□中藥      

□西藥      

□製造業 

□販賣業 

□藥局 

□批發 

□零售 

 

※說明：1.營業場所主要設備圖，包括藥物陳列櫥櫃、調劑處所、冰箱等比較大的設
備，排列位置之簡單圖樣。2.營業場所平面圖面積以長×寬（公尺）標示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※本設備略圖內容與現場相符，特此具結。 
備註：營業場所應符合都計、建管、消防、稅務等法令規定，違反者依上開法令處辦。 

具結公司(商號)及負責人簽章： 

 

 


